附件1
河北省工业遗产评价指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指标说明
	备注

	遗产价值
	1
	见证了本行业在中国或河北省的发端
	历史价值

	
	2
	对河北省工业化进程有显著的推进作用
	历史价值 

	
	3
	技术或工艺具有创新性、重要性或独特性
	科技价值

	
	4
	对河北省行业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
	科技价值

	
	5
	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较强的影响力，对城市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
	社会价值

	
	6
	形成了在河北省有影响力的工业精神、生产制度或企业文化
	社会价值

	
	7
	反映了工业生产及其相关社区生活的时代特性和社会风貌，具有社会认同和归属感
	社会价值

	
	8
	工业生产或生活设施构成的工业景观有较强的独特性或代表性
	艺术价值

	
	9
	设施设备、建构筑物、产品等对生产技艺或企业有较强的代表性
	艺术价值

	
	10
	与社会变革或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密切相关
	历史价值

	
	11
	属于近代工业文明、“156项工程”和“三线建设”重大项目
	历史价值

	保护状况
	12
	涉及遗产价值描述的文字材料基本可信,档案材料完善
	真实性

	
	13
	整体布局和核心物项建设、重建、修复及保存状况有较为可信的记录和呈现
	真实性

	
	14
	通过现存核心物项可以完整呈现有代表性的生产布局、生产工艺或相关生活、历史和社会风貌的真实性，布局相对完整
	完整性

	管理水平
	15
	保护利用规划符合遗产特性、切实可行
	延续性

	
	16
	保护利用管理制度、工作措施等明确有力
	延续性

	
	17
	保护利用已产生或预期产生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效益
	时代性



[bookmark: _GoBack]评价指标说明：河北省工业遗产评价指标由遗产价值、保护状况、管理水平3个一级指标，对应17个二级指标组成。其中“遗产价值”对应1-8项二级指标中至少1项达到相应标准，对应9-11项为参考指标，不作为判定依据；“保护状况”对应12-14项二级指标中均需达到相应标准；“管理水平”对应15-17项二级指标中至少2项达到相应标准。所申报项目若为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则视同“保存状况”和“管理水平”指标均达到相应标准。3个一级指标均需达标，方可判定为满足评价指标要求。
